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型证券

投资基金修订基金合同的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或“本基金管理人”）旗下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以下简称“本基金”、“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基金简称：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基金代码： 

217024）于 2012年 8月 20日正式成立。本基金每 3年为一个保本周期，如保本周期到期对应日为非工作

日或无该对应日，则保本周期到期日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本基金第一个保本周期自 2012年 8月 20日起

至 2015年 8月 20日止。本基金第一个保本周期到期后，根据《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的约定以及本公司相关公告，本基金自 2015年 9月 21日至 2018年

9月 21日进入第二个保本周期。

　　鉴于本基金的第二个保本周期到期，但本基金管理人无法为本基金转入下一保本周期确定担保人或保

本义务人，本基金将不能满足继续作为法律法规规定的避险策略型基金运作的条件，为此，本基金管理人

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根据《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以下简称“《基金合同》

”）有关本基金“保本周期届满时，在符合法律法规有关担保人或保本义务人资质要求、并经基金管理人

和基金托管人认可的担保人或保本义务人同意为下一个保本周期提供保本保障，与本基金管理人签订《保

证合同》或《风险买断合同》，同时本基金满足法律法规和本《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存续要求的情况下，

本基金继续存续并进入下一保本周期，下一保本周期的具体起讫日期以本基金管理人届时公告为准。如保

本到期后，本基金未能符合上述保本基金存续条件，则本基金将按《基金合同》的约定，于保本周期到期

日次日变更为非保本的“招商安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同时，基金的投资目标、投资范围、投资策略

以及基金费率等相关内容也将根据《基金合同》的相关约定作相应修改。上述变更无须经基金份额持有人

大会决议，在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提前在临时公告或更新的基金招募说明书中予以说明。”的规定，决

定将本基金转型为非避险策略型的债券型基金。《基金合同》约定本基金转型后的基金名称为“招商安盈

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此外，原《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中拟定的招商安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的业

绩比较基准为中信标普全债指数收益率。鉴于中信标普固定收益系列指数（包括中信标普全债指数）已停

止发布，为了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以更科学、合理的业绩比较基准评价基金的投资业绩，根

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

披露管理办法》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综合

考虑债券市场代表性、市场认可度等因素，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本基金管理

人决定自招商安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之日（即 2018年 9月 22日）起变更该基金的业绩比

较基准，选用中债综合全价（总值）指数作为该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根据变更后的基金合同、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对托管协议进行了修订。

　　自 2018年 9月 22日起，修订后的《招商安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招商安盈保本

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自同一日起失效。前述修改变更事项是依据《招商安盈保本混合型证券投

资基金基金合同》的约定及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定而修订的，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修改

变更事项已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招商安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摘要》、《招商安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全文



于 2018年 9月 5日刊登在《中国证券报》。本基金管理人网站也将同时发布《招商安盈债券型证券投资

基金基金合同》、《招商安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招商安盈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

书》等文件，敬请查阅。

　　特此公告

　　招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年 9月 5日


